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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韩建河山”）分别于

2024年 2月 6日、9 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2024-042）。

公司子公司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青环保”)与广西北港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北港”)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已撤诉，并获法

院裁定通过。除司法程序外，双方亦持续进行协商方式处理争议，清青环保与广西

北港就争议事项后续处理达成一致，具体如下： 

一、诉讼进展情况 

清青环保与广西北港双方于 2019年 11月 25日签订的《132+180 烧结脱硝项目

总承包合同》纠纷一案，鉴于诉讼时间较长，公司考虑减少诉讼事项给上市公司带

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广西北港对于工程项目的正常运行有迫切需求，公司及子公司

清青环保与广西北港持续、积极地沟通，双方通过协商方式处理争议，并达成共识

撤诉。公司已收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铁山港区人民法院关于清青环保与广西

北港承揽合同纠纷出具的民事裁定书，清青环保作为原告及被告案件均已经法院裁

定撤诉且公司已经予以披露。 

双方就前述案件所涉承揽合同及工程后续处理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仍旧

认可原合同《132+180 烧结机脱硝项目工程总包合同》的效力，该合同项下的 132+180 

烧结脱硝项目已于 2020 年 12 月进行调试验收。广西北港同意清青环保对 132+180 

烧结机的除尘及脱硝系统在现有情况下进行维修并达到约定的技术指标要求，排放



指标合格后，广西北港按合同向清青环保支付剩余款项。截至本公告日，清青环保

已对该工程项目维修完成，共发生维修费用 158.44万元，广西北港已委托第三方进

行数据测试并出具了检测报告，排放指标合格，目前该工程系统已正常运行。公司

将持续关注客户经营状况，通过与客户保持良好联系，安排专人负责跟进并催收应

收款项回款。 

二、诉讼进展对公司的影响 

1、广西北港项目基本情况 

清青环保于 2019 年 11月 25日与广西北港签订《132+180烧结机脱硝项目工程

总包合同》，合同金额为 9,289万元（含税），合同内容：两条 132+180 烧结机生

产线脱硝项目，项目为总承包交钥匙工程，工期为 150日历天。清青环保和广西北

港签订合同后，于 2019 年 12月组织人员及设备进场开工，于 2020年 12月完成工

程项目，2020 年 4 月至 9 月完成了各分部工程的基建和验收，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设备已安装完成并进入调试阶段，2020年 12月 13日取得联动试车合格证书，2020

年 12月 13日至 2020 年 12月 17日进行冷热负荷试运行，项目各项参数指标符合技

术协议约定要求，于 2020年 12月 18日取得冷热负荷试车合格证书。 

2、广西北港项目收入确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第二章确认“第四条企业应当在履行了

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取得相关商品控制

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公司环保业务中

的环保设备及工程收入确认原则为完成设备安装工程后，与客户办理验收与移交手

续，在设备验收合格移交给客户时一次性确认收入。依据合同内容约定“设备自热

负荷试车合格或功能考核达标后，即进入设备质保期”，清青环保于 2020 年 12月

18日取得冷热负荷试车合格证书，即该项目工程依据该节点进入质保期。该项目清

青环保于 2020年度确认收入，对应收入确认金额为 8,220.35万元。公司子公司清

青环保依据该节点确认收入是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前期收

入确认依据充分。本次诉讼已经结束，并未对前期收入确认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广

西北港项目在 2020年度已运行，运行指标合格，并且取得了冷热负荷试车合格证书，



清青环保完成了合同约定的履约义务，清青环保公司在 2020年度确认广西北港项目

的收入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诉讼进展并未对前期收入确认产生

不利影响，不影响前期业绩承诺的实现。 

3、对公司的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清青环保与广西北港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均已撤诉，并获法院裁定通过。

双方经协商已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广西北港同意清青环保对 132+180烧结机的除尘

及脱硝系统在现有情况下进行维修并达到约定的技术指标要求，排放指标合格后，

广西北港按合同向清青环保支付剩余款项。截至本公告日，清青环保对该项目已维

修完成且设备正常运行，经检测各项指标达到广西北港的要求，该工程发生维修费

用共计 158.44万元，已计入清青环保当期成本费用，对当期损益影响为减少利润总

额 158.44 万元。 

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0月 26日 

 


